
般若心經略說（二）

 日慧長老 日慧長老，民國十五年五月九日出生，於九十七年七月六日

圓寂。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肄業。剃染後於法義與實修上深

耕潛修，深解經論，學德兼備。歷任台、港諸佛學院校教

師。晚年，他將半生遨游法海，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

著作，先後著有《佛法的基本知識》、《禪七講話》、《佛教

四大部派宗義講釋》、《華嚴法海微波》、《伏心寮聞思集》

等書，交由慧炬出版社出版。《般若心經略說》與《金剛

般若箋註》是他生命最後深得般若法味、中觀正見後的力

作。長老在弟子們的心目中，彷若文殊菩薩，用生命與智

慧照亮大家，分分秒秒都活在為求佛法與利益眾生當中。

隨後又以諸法空相之相，告訴尊者舍利弗說：

舍利子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

這是用不生、不滅，不垢、不淨，不增、不減等六相之所相諸法，

綜示諸法空相。不生不滅相者，略指蘊、處、界等緣起法之實相。《中

論》說：諸緣起法不從自生，不從他生，不從自他共生，亦不從無因

生；既不從無等四邊生因生，則唯從眾因緣生。因為，除此之外，已經

找不出別的生因了。若法從眾緣生，即是從無自性生；從無自性生，則

是無生。生、滅是相待有，若法無生即無滅。如是，不生不滅，即作法

無自性─空之相。

復次，一切法不從自性生，若從自性生，便是我生我，如麥從麥自

體生，稻從稻自體生，那還有什麼意義或道理可說呢？又，由我生我是

真實生，其生的勢力，將沒有任何外緣可以遏止，如是生將無窮，永遠

不能解脫。這種過失甚大，何況世間根本沒有這種我生我的事實存在。

這種我生我，若從因、果來說，乃因、果決定是一或相即之義。因、果

是一，世間也無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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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法不從他性生，所謂他性，此有二解：一、他即是自，謂麥從

他麥自體生，稻從他稻自體生，這還是我生我，只是依生因說他，若如

是，則和自性生犯同樣毛病；二、他實是他，謂麥或從稻的他體生，或

從粟的他體生，若稻若粟能生麥，也應能生其他一切種物，但，世間沒

有此事，故說因、果決定異，或相離，也是說不通的。

一切法由他性、自性共生，如前說即集自生、他生的過失於一身，

更沒有道理！故定說因、果不即不離，也是說不通的。

一切法若從無因生，或自然生，這說法既無道理，也不是事實。如

是，無因論不能成立。

《中論》破自、他、共、無因等四邊生，本是破外宗之邪見的，惟

於他生中，亦破自內宗許有自性的他四緣能生諸法。四緣，謂因緣，次

第緣、緣緣、增上緣。由《中論》偈說：

如諸法自性，不在於緣中，以無自性故，他性亦復無。

今於諸法中，尋求因果，因果相即說不通，因果相離說不通，無因

更說不通，那怎麼辦呢？

聖龍樹昭示我們說：有辦法，世間法依世間人的約定俗成說，不

要去問有無自性，若要問諸法生起的真實狀況，則當如佛說，諸法從眾

因緣生，不從自性生；自性無故，他性等亦無；是故，緣起法，唯屬因

緣，無自性。如前說，法若從無自性生，無生亦無滅，故所謂生滅、滅

生者，只不過是於無量無邊因緣聚散系統中，或剎那，或一期，新生不

住，假來相續的流轉變異過程而已。所以說，緣起如幻，不生不滅，

空、無自性、無自相，說有說無，說生說滅都不是的，它是不可說相；

用凡夫的執著心所用語言來說，是搔不著癢處的，惟有用波羅蜜多慧，

才能如實通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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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若心經略說（二）

波羅蜜多慧義，前面已說得很多了，這裏權借一個數學極限概念，

試作比喻說明。我人知道，0除任何數之值為無限大，如果用分數表示，

可設　　，當分母A趨近於0時，則X趨近於無限大，也就是說，這個無限

大是X的極限值，它根本不是一個數。今用這個比喻，分數中間的分號比

喻思惟觀察，趨近0的分母比喻無分別般若，分子B比喻任一法。我人如

能把心放在趨近於0的狀態上，去觀察任一法，其結果，也是離名數的，

法離名數即是般若所通達的諸法實相。修習般若之士，何妨把心放在0的

狀態上試試看。按：比喻與所比的事往往不能等量齊觀，盼讀者不要硬

用數學眼光看這一比喻，也不要延伸到其它的方面去；否則，我寧說：

我用錯比喻了，塗掉它吧！

總之：一切法空相，應依緣起性空而說。由緣起法無自性，法唯屬

緣起；而緣起又不可言說，故要通達緣起，就非要用到彼岸慧去親證不

可。這也是以無生滅慧契入無生滅法之意。

不垢不淨相者，照經的下面所說，這裏是以十二有支三雜染等垢法

的緣起、還滅為例而言。此有支緣起，佛教大多數部派，都許它是以自

性有的。惟中觀不許，《智度論》說：十二因緣中，說無明畢竟空，故

不能實生諸行等。《七十空性論》第八頌說：

緣起十二支，有苦即不生；於一心多心，是皆不應理。

在本頌之前，論主曾設問：「經中廣說緣起能有苦果，諸傳教者

亦說一心中有及多心有。」可見當時聲聞部派中便有一心、多心之諍。

論主聖龍樹認為都不合理，意謂：若十二有支於一心中同時俱有，則因

果俱生，然無此事；若由多心各別起，則前支共心，生已即滅，不能作

生後支之因。如是，一心多心都有過失，都不能成立，故說「緣起即無

生也」；生相尚無，況能生苦？然則，苦從誰生？謂從無明緣顛倒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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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若離顛倒分別，苦亦不生。喻如夢中受苦受樂，實無有生。按：此

宗謂眾因緣生法乃是眾緣相待而起，細讀此論可知。

此中應知，若法屬緣起，是由緣起性空無生而說，若說緣起的十二

有支，或色、受等有法，則是就世間名言而說。緣起既空，無復可破，

故緣起法亦不必破，所破的是倒見倒執，倒見倒執破了，就是諸法實

相。這是凡、聖知見問題，不是破有破無的問題，得正知見，無可破，

未得正知見，好好地去破破自己見有見無、執有執無的倒見倒執！

總的說來，是告訴我們緣起法、畢竟空，除聖智現見外，依世間邏

輯說有說無，說因說果，都說不通，亂猜徒勞！若能信此，修離執的般

若智慧才是要務！《智度論》卷八，有頌說：

有念墮魔網，無念則得出，心動故非道，不動是法印。

話說遠了，讓我們回到前說。有支緣起與還滅，是無所有相、盡

相。無所有，則無垢；畢竟盡，則無淨，諸法亦如是。故不垢不淨，能

作諸法空無自性之空相。

不增不減相者，今依《般若經．深奧品》重點說：五蘊乃至涅槃，

六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等，一切法皆空相，義皆不可說；不可說義、

空相義，寧有增、減？故無增無減。菩薩若常觀此諸法不增不減，則與

般若波羅蜜行相應。又，〈無作實相品〉說：諸佛世尊，雖各各皆說無

量法，度無量眾生，而眾生性不減；若不說法，不度眾生，眾生性亦不

增，以眾生、眾生法，佛、佛法都自性空不可得。是故，不增不減，能

作此中所說自性空之空相。

據上說不生、不滅，不垢、不淨，不增、不減之諸法空相以觀，則

諸法實相畢竟空中，是無所有、盡相無有一法可得。依此，觀自在菩

薩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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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、想、行、識；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

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；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；無無明，亦

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；無苦、集、滅、道。

此諸教示，准前所說的六相所相諸法空相，此中，不生不滅二相，

遍此中所舉的一切法，如說「是故空中無色」，乃至「無苦、集、滅、

道」，謂色自性空不生不滅，故色無所有不可得，乃至苦、集、滅、道亦

如是說。不垢、不淨二相，雖亦遍蘊、處、界等三聚法，及四種聖諦法，

不過，亦可看作，它乃側重十二有支而立。謂無明、愛、取三煩惱雜染，

行、有二業雜染，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生、老死七生雜染（或作苦

雜染），一一皆畢竟空，無所有，不可得，是故說空中無無明，亦無無明

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。說世間生死名流轉，說世間生死盡名還

滅，諸法空相中，無如是流轉、還滅事；以此，立不垢、不淨相。不增、

不減二相，則似是側重在四諦法輪的畢竟空而立的。如前說，諸佛轉法

輪，說法度眾生，出生死得涅槃，而眾生界不減；不說法，不度眾生，眾

生界亦不增，以畢竟空中，無佛無眾生，無說法人，亦無所說之法；三界

苦無所有，煩惱、業等集亦無所有，亦無苦滅之涅槃及斷煩惱、業之道，

故於此中，立不增不減相。如《般若經．四諦品》說：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用苦聖諦得度？用苦智得度？用集聖諦得度？

用集智得度？用滅聖諦得度？用滅智得度？用道聖諦得度？用道智得

度？佛告須菩提：非苦聖諦得度，亦非苦智（得度），乃至非道聖諦得

度，亦非道智（得度）。須菩提！是四聖諦平等故，我說即是涅槃。不

以苦聖諦，不以集、滅、道聖諦，亦不以苦智，不以集、滅、道智得涅

槃。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何等是四聖諦平等？須菩提！若無苦，無苦

智；無集，無集智；無滅，無滅智；無道，無道智，是名四聖諦平等。

般若心經略說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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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想：四聖諦既然平等，若世間苦、集，若出世間滅、道，於平等

空相中，何增、減之有？

又，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說：

爾時，思益梵天白佛言：世尊！所說四聖諦，何等是真聖諦？梵天！

苦不名為聖諦，苦集不名為聖諦，苦滅不名為聖諦，苦滅道不名為

聖諦……當知聖諦，非苦，非集，非滅，非道。聖諦者，知苦無生，

是名苦聖諦；知集無和合，是名集聖諦；於畢竟滅法中，知無生無

滅，是名滅聖諦。於一切法平等，以不二法得道，是名道聖諦。

以上所引經教，都充分地說明了諸法實相中無四聖諦之義。此外，

也連帶地說明有支緣起及還滅亦復如此。因有支緣起是苦、集諦，有支

還滅是滅、道諦。至於單獨指苦諦的蘊、處、界等，自然也不在話下。

所謂蘊、處、界等都指苦諦者，即所謂的蘊自性是苦，界性如毒蛇，處

是苦生門，這些都是苦相，苦諦所攝。 （待續）

｜好書結緣｜ 佛學名詞─中英巴梵彙集
編者：林忠億

佛教經典開始以文字記載時，是用巴利文和梵文，書寫在
貝多羅葉上，故佛經又名貝葉經。為能提供法友參考對
照，以充分了解佛學名相的內涵與意義，本書特別蒐羅最
常見的佛學名詞，共五百四十一條，以中文、英文、巴利
文與梵文對照解釋，期望讀者能進而發心，深入經藏，體
解大道，成就佛果，當是本社之所祈盼共勉。

｜索取方式｜

歡迎您親至本社索取或請附回郵25元（詳註姓名、地址、
電話及本數）。

凡欲索取2本（含）或多本以上者，煩請先來電洽詢回郵
金額，以利發行部寄書作業，謝謝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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